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06年10月17日

府行救字第1060154971號
訴願人：謝００   住址：苗栗縣銅鑼鄉銅鑼村新興路００號
訴願人因檢舉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事件，不服本府衛生局106年

6月16日投衛局食字第1060014002號函，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
下：

   主  文

訴願不受理。
理  由
1、 按訴願法第1條第1項前段規定：「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訴願。」第3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行政處分，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第77條第8款規定：「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八、對於非行政處分或其他依法不屬訴願救濟範圍內之事項提起訴願者。」最高行政法院62年裁字第41號判例：「官署所為單純的事實敘述或理由說明，並非對人民之請求有所准駁，既不因該項敘述或說明而生法律上之效果，非訴願法上之行政處分，人民對之提起訴願，自非法之所許。」
2、 緣訴願人陳情106年5月22日於國防部福利事業管理處苗栗福利站所購買日正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之野花蜜，因懷疑其產品標示和實際內容不合，添加其他產品、糖、冰糖等，遂於同日向苗栗縣政府衛生局陳情並檢附未開封之蜂蜜1瓶請求送驗，案經苗栗縣政府衛生局以106年6月6日苗衛食字第1060010658號函轉本府衛生局辦理。本府衛生局查明該「野花蜜」之產品供應商為宏基蜂蜜生態農產有限公司，該公司自105年5月自行送ＳＧＳ檢驗動物用藥及蜂蜜品質檢驗符合ＣＮＳ1305國家蜂蜜標準，並於105年7月向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申請外銷衛生證明，且本府衛生局抽驗其蜂蜜產品送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檢驗結果皆符合規範，另於105年抽驗宏基蜂蜜生態農產有限公司龍眼蜂蜜產品送驗其動物用藥、抗生素及農藥殘留均未檢出
，訴願人請求送驗之蜂蜜產品，經檢視產品雖有結晶情形惟屬自然現象，本府衛生局就上開查證之結果以106年6月16日投衛局食字第1060014002號函復並檢還該瓶「野花蜜」。訴願人不服
，向本府提起訴願，本案經本府衛生局檢卷答辯到府。
3、 本件訴願人主張日正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生產之「野花蜜」產品疑似添加糖及冰糖，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3條規定向主管機關陳情要求送驗，主張本府衛生局應依檢舉違反食品衛生案件獎勵辦法（104年已修正為食品安全衛生檢舉案件處理及獎勵辦法）將產品送驗云云。查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其立法目的乃為管理食品衛生安全及品質，維護國民健康，其檢舉及獎勵辦法之相關規定，係賦予主管機關透過人民之檢舉處罰被檢舉人之職權，旨在維護公益，並未賦予檢舉人得向行政機關請求對被檢舉人作成處分之公法上請求權，亦無訴願人所主張將產品送驗之請求權，故本案訴願人所為之陳情、檢舉，係本於人民維護公益之地位，促使行政機關為調查、制止與處罰等國家公權力之發動，主管機關仍得依職權按事實情節認定，與訴願人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無涉，其性質屬國民基於公益發動公權力之行使，主管機關處理與否對檢舉人權益不生影響，相關之函覆即非行政處分，自不得對之提起行政救濟（法務部95年12月4日法律字第0950045305號函釋、最高行政法院97年裁字第4291號裁定可參照），另依最高行政法院99年度6月份庭長法官聯席會議（四）決議認定「檢舉不成立」之函文非屬行政處分，其理由為：「…至於對檢舉人依法檢舉事件，主管機關依該檢舉進行調查後，所為不予處分之復函，僅在通知檢舉人，主管機關就其檢舉事項所為調查之結果，其結果因個案檢舉事項不同而有不同，法律並未規定發生如何之法律效果。縱使主管機關所為不予處分之復函，可能影響檢舉人其他權利之行使，乃事實作用，而非法律作用。系爭復函既未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自非行政處分。檢舉人如對該復函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行政法院得以其並非行政處分，而以不合法裁定駁回其訴。」故本府衛生局106年6月16日投衛局食字第1060014002號函，核其內容，乃就產品之來源及其相關檢驗之調查結果，為單純事實敘述或法令理由之說明，並未對訴願人發生影響權利或義務之法律效果，屬觀念通知，而非行政處分，訴願人提起訴願，揆諸首揭規定及判例意旨，自非法之所許。
4、 據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程序不合，本府不予受理，爰依訴願法第
77條第8款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 正 昇
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張 國 楨
委員 陳 錦 白

委員 賴 政 忠

委員 石 尊 仁

委員 林 琦 瑜

委員 柯 俊 良

中華民國106年10月17日

縣長   林 明 溱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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